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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 ——县市区人口情况[1]
株洲市统计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18日

地区

全 市
荷塘区
芦淞区
石峰区
天元区

云龙示范区
渌口区
攸 县
茶陵县
炎陵县
醴陵市

人口数

3902738
348894
307012
223634
478309
115818
260534
630427
491849
160274
885987

比 重
2020 年
100.00
8.94
7.87
5.73
12.26
2.97
6.68
16.15
12.60
4.11
22.70

2010 年
100.00
7.80
6.42
6.16
5.58
1.40
9.95
17.98
14.92
5.23
24.56

各县市区常住人口

单位：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株洲市 10 个县
市区的常住人口情况公布
如下：

10个县市区中，人口超
过 80万人的县市区为醴陵
市；在 50 万人至 80 万人之
间的县市区为攸县；在 30
万人至 50万人之间的县市
区有 4 个，分别为茶陵县、
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在
10万人至 30万人之间的县
市 区 有 4 个 ，分 别 为 渌 口
区、石峰区、炎陵县、云龙示
范区。

分 区 域 看 ，城 区 [2]人
口 1734201 人 ，占 全 市 常
住人口比重为 44.44%，县
域 [3] 人 口 2168537 人 ，占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比 重 为
55.56%。

注 释：
[1] 本 公 报 数 据 为 初

步汇总数据。部分数据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
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 城区包括荷塘区、
芦淞区、石峰区、天元区、云
龙示范区和渌口区。

[3] 县域包括攸县、茶
陵县、炎陵县和醴陵市。

（第三号） ——人口性别构成情况[1]
株洲市统计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18日

地区

全 市
荷塘区
芦淞区
石峰区
天元区

云龙示范区
渌口区
攸 县
茶陵县
炎陵县
醴陵市

占总人口比重
男

50.69
50.42
49.64
52.41
50.52
56.66
51.71
49.97
50.12
50.16
50.68

女
49.31
49.58
50.36
47.59
49.48
43.34
48.29
50.03
49.88
49.84
49.32

性别比

102.81
101.69
98.58
110.13
102.11
130.74
107.1
99.87
100.49
100.64
102.74

各县市区人口性别构成 单位：%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株洲市 10 个县
市区的常住人口性别构成
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人口性
别构成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中 ，男
性 人 口 为 1978431 人 ，占
50.69% ；女 性 人 口 为
1924307 人 ，占 49.31% 。总
人 口 性 别 比（以 女 性 为

100，男 性 对 女 性 的 比 例）
为 102.81，比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下降 1.58。

二、县市区人口
性别构成

10个县市区中，常住人
口性别比在 100以下的有 2
个，在 100 至 110 之间的有
6个，在 110以上的有 2个。

注 释：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

汇总数据。

（第四号） ——人口年龄构成情况[1]
株洲市统计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18日

年龄
总 计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人口数
3902738
713346
2412050
777342
567154

比重
100

18.28
61.8
19.92
14.53

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地区

全 市
荷塘区
芦淞区
石峰区
天元区

云龙示范区
渌口区
攸 县
茶陵县
炎陵县
醴陵市

占总人口比重

0-14岁

18.28
16.39
16.15
13.56
17.58
10.9
16.36
19.47
23.66
19.23
18.84

15-59岁

61.8
67.3
66.08
66.45
68.05
80.02
58.61
56.38
56.53
58.68
59.52

60岁及以上

19.92
16.3
17.78
19.99
14.36
9.08
25.03
24.14
19.8
22.09
21.64

其中：65岁及以上

14.53
11.88
13.06
14.9
10.29
6.77
19.22
17.74
14.06
15.69
15.68

单位：%

各县市区人口年龄构成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
2020 年 11月 1日零时株洲市 10 个县市区的
常住人口年龄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中 ，0—14 岁 人 口 为

713346 人 ，占 18.28% ；15—59 岁 人 口 为
2412050 人，占 61.80%；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777342 人，占 19.92%；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567154人，占 14.53%。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
3.15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8.88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7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
升 5.11个百分点。

二、县市区人口年龄构成
分县市区看，15—59岁人口比重在 60%

以上的有5个，在50%—60%之间的有5个。
9 个县市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超过 7%，其中，6个县市区 65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比重超过 14%。

注 释：
[1] 本公报数据为初步汇总数据。部分

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 11月 1日零
时株洲市10个县市区的常住人口受教育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人口为 587498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701328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334356人；拥有小
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970039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
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与 2010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 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840人上升为 15053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16416人上
升为 17970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9113人下降为 34190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26573人下降为 24855人。

二、平均受教育年限[2]
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常住人口中，

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35年上升至10.21年。
10个县市区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10年以上的有 5个，

在 8年至 10年之间的有 5个。

三、文盲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

为 35694人，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
减少 31672 人，文盲率[3]由 1.75%下降为 0.91%，下降 0.84 个
百分点。

注 释：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汇总数据。
[2]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

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 年，初
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3]文盲率是指常住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
占比例。

地区

全 市
荷塘区
芦淞区
石峰区
天元区

云龙示范区
渌口区
攸 县
茶陵县
炎陵县
醴陵市

大学
（大专及以上）

15053
19509
18662
26813
33706
52182
8733
6697
8157
9972
6709

高中
（含中专）

17970
24237
24147
25165
18038
13548
14882
14425
14469
14158
18151

初中

34190
33844
33750
27491
23308
17236
39328
35224
35394
37770
40698

小学

24855
15508
16609
14253
16761
12073
29443
34692
31921
29695
26964

各县市区每10万人口中
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单位：人/10万人

地区
全 市
荷塘区
芦淞区
石峰区
天元区

云龙示范区
渌口区
攸 县
茶陵县
炎陵县
醴陵市

2020 年
10.21
11.14
11.03
11.69
12.12
13.25
9.31
8.91
9.22
9.42
9.50

2010 年
9.35
10.77
10.92
11.14
11.65
9.71
8.55
8.53
8.18
8.82
9.16

各县市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和国务
院的决定，我国以 2020 年 11月 1日
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2]。我市人口普查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
普查对象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各级
普查机构和广大普查工作人员的
艰苦努力，圆满完成了普查现场登
记和普查主要数据的汇总工作。现
将全市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常住人口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3]为 3902738

人，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 3857100 人相比，增加 45638 人，
增长 1.18%，年平均增长率为 0.12%。

二、户别人口
全 市 共 有 家 庭 户 [4] 1287712

户，集体户 55798户，家庭户人口为
3581756 人，集体户人口为 320982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78
人，比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减少 0.6人。

三、城乡[5]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

的人口为 2781072人，占 71.26%；居
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1121666 人，占
28.74%。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602456
人，乡村人口减少 556818 人，城镇
人口比重提高 14.78个百分点。

注 释：
[1] 本公报数据为初步汇总数据。
[2] 普查登记的对象是指普查标

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
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
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3] 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
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
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
开户口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
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
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4] 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
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5] 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第一号） ——全市人口情况[1]
株洲市统计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18日

（第五号） ——人口受教育情况[1]
株洲市统计局

株洲市人民政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18日

株洲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